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2014 年 1月 27 日) 

修改前 修改后 

第一百七十七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如下： 

（一）公司的利润分配应当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实施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制度，同时兼顾公司的长远利益、

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无变化。 

（二）公司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

配股利，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根据实际经营

情况，可以进行中期分配。非因特别事由（如公司进行重大

资产重组等），公司不进行除年度和中期以外其他期间的利润

分配。 

无变化。 

（三）除特殊情况外，在公司当年实现盈利, 且累计未分配

利润为正的情况下，公司应采用现金方式分配股利，每年以

现金形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百分

之十五。特殊情况是指公司存在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

出等事项（募集资金项目除外）。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

出是指：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者购

买设备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

母公司净资产的 30%。 

修改为： 

（三）现金分红具体条件、现金分红的比例及时间间隔 

1. 除特殊情况外，在公司当年实现盈利, 且累计未分配利润

为正的情况下，公司应采用现金方式分配股利，每年以现金

形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

五。特殊情况是指公司存在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

事项（募集资金项目除外）。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

指：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者购买设

备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

司净资产的 30%。 

2. 公司董事会应当兼顾综合考虑公司行业特点、发展阶段、

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

素，区分情形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

金分红政策，但需保证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的比例符

合如下要求： 

（1）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

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



 

 

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80%； 

（2）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

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

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40%； 

（3）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

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

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4）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

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

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3. 如公司当年度盈利并达到现金分红条件而董事会未提出

现金利润分配方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独立董

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增加条款： 

（四）公司发放股票股利的条件 

1. 公司未分配利润为正且当期可分配利润为正； 

2. 董事会认为公司具有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的摊薄、股票价

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等真实合理因素，发放股票股利有

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 

3. 对于采取股票股利形式进行利润分配的，公司董事会应在

制作的预案中说明采取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的合理原

因。 

（四）公司董事会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监事会对

利润分配方案进行审议并出具书面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发表

独立意见，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公司董

事会、监事会以及股东大会在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研究论证

和决策过程中，应充分听取和考虑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意见。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时，公司为股东

提供网络投票的方式。 

修改为： 

（五）利润分配具体方案决策程序与机制 

1. 公司董事会结合公司具体经营数据、盈利规模、现金流量

状况、发展阶段及当期资金需求，并结合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独立董事、监事会的意见，以及参考中介机构的专业

指导意见，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

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在考虑对全

体股东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基础上，形成利润分配政策，

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意见。 

2. 董事会提出的利润分配方案需经董事会过半数以上表决



 

 

通过。 

3.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公司在特殊情况下无法

按照既定的现金分红政策或最低现金分红比例确定当年利润

分配方案的，公司当年利润分配方案应当经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

进行审议前，应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

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

关心的问题。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时，公司为股东提供网络投

票的方式。 

（五）公司因前述第（三）项规定的特殊情况而不进行现金

分红时，董事会就不进行现金分红的具体原因、公司留存收

益的确切用途及预计投资收益等事项进行专项说明，经独立

董事发表意见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在公司指定媒体上予

以披露。公司存在股东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

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六)内容无变化。 

（六）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属于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重要决

策事项，不得随意调整；确有需要而需调整或变更利润分红

政策的，公司应以保护股东权益为出发点，由董事会作出专

题讨论，详细论证和说明原因，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

诉求，并将书面论证报告经独立董事同意后，提交股东大会

特别决议通过。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政策变更事项时，公

司应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修改为： 

（七）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制定和修改程序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属于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重要决策事项，

原则上不得随意调整；确有需要而需调整或变更利润分红政

策的，应按照如下要求进行： 

（1）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制订和修改由公司董事会向公司股东

大会提出，公司董事会在利润分配政策论证过程中，需与独

立董事充分讨论，在考虑对股东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基

础上，形成利润分配政策。 

（2）若公司外部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现有的利润分配政

策影响公司可持续发展时，公司董事会可以提出修改利润分

配政策；公司董事会提出修改利润分配政策时应以股东利益

为出发点，充分考虑中小股东的意见，注重对投资者利益的

保护，并在提交股东大会的议案中详细说明修改的原因。 

（3）公司董事会制定与修订利润分配政策，应当通过各种渠

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

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4）公司董事会制订和修改的利润分配政策，需经董事会过



 

 

半数以上表决通过，独立董事应当对利润分配政策的制订或

修改发表独立意见。 

（5）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制订和修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公司审议调整或者变更现金分红政策的股东大会应向股东提

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一定条件

的股东可以向公司股东征集其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 

（七）公司应当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

及执行情况，说明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决

议的要求，分红标准和比例是否明确和清晰，相关的决策程

序和机制是否完备，独立董事是否尽职履责并发挥了应有的

作用，中小股东是否有充分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机会，中小股

东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充分维护等。对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

整或变更的，还要详细说明调整或变更的条件和程序是否合

规和透明等。 

(八)内容无变化。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1月 27 日 




